
公有老舊建築耐震
補強加速執行策略

行政院第3660次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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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單位：內政部
108年7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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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行政院89年核定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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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政府逐
年編列預算

耐震方案

示範及輔導計畫

前瞻計畫

補助地方政府
 內政部營建署90-107

 內政部民政司98-107

健全地方發展均衡
基礎建設計畫等

 教育部98-111

公立高級中等以下
學校校舍耐震能力
改善計畫等

協助中央及
地方政府挹
注經費

中央協助地方加速執行



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專案補助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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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畫(106-110)

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
特別預算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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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公有老舊建物耐震補強須加速完成。

中央機關廳舍於112年完成，地方政府亦應積極
負責爭取預算。

教育部積極協助各級學校加速完成補強或拆除
重建。

內政部於109年研提新計畫報院核定持續補助地
方政府，並要求各地方政府於114年完成。

內政部持續管控執行進度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機關積極督導，必要時報院協調。

中央攜手地方邁向最後一哩路



打造安全公有建築

創造優質服務品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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